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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维持和边疆国防巩固的目

的，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新式教育发展所创制的一系列特殊性和优惠性的少数民族教育法令措施，主

要包括创设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策进边地读物编译、建设国立边疆学校系统、筹措边疆教育经费、优

待边疆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六个方面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今天理解“多元”与“一体”的民族关系

格局，增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维系边疆国防安全和社会稳

定等方面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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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教育未作为一种社会

事业而被中央政府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当中。

而且，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政

策措施常常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同化政策融合在一

起，中央政府没有针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制定系

统的专门政策来予以推进。当时的少数民族教育

政策主要是吸收少数民族上层子弟到京城或附近

汉族地区儒学读书，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儒学教育

之外。自民国成立起，民国中央历届政府在遵循

以维护民族平等、国家统一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民

族政策和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现代教育制度的前

提下，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早期

现代化，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性和优惠性的

少数民族教育法令措施，形成了民国时期与以往

历代王朝民族教育政策的重大区别。可以说，关

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并试图通过教育

途径协调国家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处理由此

而引起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初尝试起始

于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政策。自１９２７年 南

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以后，国民政府鉴于

蒙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关注少数民

族教育的发展问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边

疆地区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开始

制定系统 的 边 疆 教 育 政 策 来 推 动 边 疆 教 育 的 发

展，以期通过教育力量来达到政治统治维持和边

疆国防巩固的政治目的，并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将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对象而制定特

殊教育政策的中央政权。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政

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内容的考察分析尚少，对边

疆教育政策的影响及其局限性的研究也很不足，

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少数民族

教育政策与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维系边疆

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缩短边疆与内陆沿海地区

社会经济差距等方面的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历史

　
２０１３年１月

第４５卷第１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１３
Ｖｏｌ．４５Ｎｏ．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８

　　　［基金 项 目］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边 境 教 育 安 全 与 社 会 稳 定 发 展 研 究———以 云 南 为 例”
（１１ＪＪＤ８８０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　景（１９８４—），女，云南保山人，云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方向为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参 考 价 值，是 一 个 值 得 进 一 步 拓 展 深 化 的 研 究

领域。

一、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

概括为两类：第一类为优惠性政策，第二类为特殊

性政策。优惠性政策又称为“补偿政策”，是在充

分考虑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特殊的自然、历

史、社会等背景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优先发展或

倾斜发展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特殊性政策是在

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的自然、社会和历

史等方面的特殊性因素特别是语言与文化方面的

特殊性的基础上，就少数民族教育的教育目标、教

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和教育管理等教育内

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所采取的特殊性政策。

具体来看，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优惠性政策包

括确立多方筹措的边疆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对边

校教职员工的奖励优待以及对边疆学生的升学优

待和专款补助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特殊性政策包

括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建、边地读物编译

的策进和国立边疆学校系统的创设等三个方面的

内容。

（一）重 视 边 疆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机 构 的 创 设 与

完善

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按照南京国民 政 府 行

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

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

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

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１９３８年

９月１０日，教 育 部 以 教 育 法 令 的 形 式 公 布《边 疆

教育委员会章程》，该章程对边疆教育委员会的委

员构成、主要任务、组织程序、经费来源以及施政

机关等 均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

第一届边疆教育委员会大会宣布边疆教育委员会

的正式成立。［１］［ｐ．１２１５］关于各地方的边疆教育咨议

机关，自１９４１年起，各边省均先后遵照教育部颁

布 的 《各 边 远 省 份 边 地 教 育 委 员 会 组 织 纲

要》［２］［ｐ．１４０］进行设置，其组织机构及主要任务与教

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相似，国民政府时期除广东

省另设边疆教育指导委员会，宁夏省未设外，其他

各省均组织成立了边地教育委员会。

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

育科股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

机构。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日，依 据 国 民 党 三 届 二 中

全会《关于蒙藏之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的规定，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教育部组织法》，增设蒙

藏教育司，主管蒙藏及其他边疆地区教 育。［３］［ｐ．７］

１９３０年２月，依 据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修 正 教 育 部 组

织法》规定，蒙藏教育司正式成立，直接隶属于教

育部。关于 各 地 方 边 疆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的 执 行 机

构，自１９４１年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便令饬各边

远省份斟酌需要分配设置。［３］［ｐ．３］此后，各边远 省

份教育厅内均先后设置专管边疆教育的科股，或

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此项工作。

由于边疆教育事业很多都处在僻远 区 域，因

此对于边疆教育的督导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尤为

重视。蒙藏教育司认为“对于边疆教育非有严密

之督导，无以收到改进的效果”，同时，“边地情形

与内地未能完全相同，一切教育设施，必须稍有特

殊适应，而 一 般 性 的 视 导 法 令，难 以 适 用 于 边

地”。［３］［ｐ．９］有 鉴 于 此，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于

１９４０年７月和１９４１年４月 先 后 颁 布《边 远 区 域

教育督导员暂行办法》和《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

意事项》。这两项政策的颁布为边疆教育视导人

员的边疆教育视察工作提供了基本的办事准则和

行为依据。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成

功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

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疆学校各项设施发展为主

要任务的职能部门，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管理

的监督机构。
（二）策进边地读物编译

国民政府时期编译的边地读物按其编译用途

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适合边民生活的读物，一类为

促进文化融合的读物。正如蒙藏教育司所说：“推
行边疆教育，一在提高边民生活，一在沟通边地文

化。就前者意义言，须有适合边民生活之教材，就
后者意义言，须有适当书刊，以促进文化之交流融

合”。［３］［ｐ．５］具体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用少数民族文

字编译的边地读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即边校

课本、乡土教材和补充读物。

对于边校课本的编译，南京国民政府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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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行国语教科书和常识课本的编译工作，而

且仅限于国民教育阶段。１９３０年，蒙藏教育司创

立伊始，便开始着手进行蒙、藏、回文与国语合璧

之小学国语教科书以及短期小学与民众学校课本

的编译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３日，国民党第三届中

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５７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

教育实施原则》，其第六章《蒙藏教育》对蒙藏地方

教科用书的编译工作首次做出明确规定：“小学校

之教科用书用蒙汉文、藏汉文合璧之。中等以上

学校之教科用书，以用汉文编订为原则”。［４］［ｐ．１］

乡土教材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学校教育中开发乡土教材的做法源自

德国，清末时传入我国。清末民初中国出现的小

学乡土教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编纂的“乡土志”；

二是按照当时为适应教育改革而兴起的各类新式

教育而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多由民

间教育界人士所编，基本上采用课目体，而乡土志

则带有官办的色彩，全部是《乡土志例目》规定的

十五目体例。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民国政府重新

制定了学制，并对其屡加修改，但对于乡土教材的

开发始终都很重视。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

争爆发以后，国人盛昌民族教育、救国教育、国防

教育、生产教育，都希望借以教育途径来完成现代

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而乡土教材也因其具有

区别于国家课程标准的特殊文化功能而为政府和

教育界所日益重视。这一时期，全国各小学的乡

土教育盛极一时，涌现出大量的乡土教材。南京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除 公 布 《乡 土 教 材 编 辑 条

例》［５］［ｐ．４４５］（１９３１年）和《小 学 课 程 标 准》［６］［ｐ．５］

（１９３２年）等 政 策 法 令 饬 令 各 边 校 自 编 乡 土 教 材

以外，亦曾公布《征求边疆教育乡土教材参考资料

办法》，［４］［ｐ．１１１］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察哈 尔、

绥远、外蒙古、西藏、西康、贵州、云南、广西、湖南、

广东、四川等十五省的边民居住区域的乡土教材

为主，征求各方撰稿。

补充读物的编译工作主要包括边教法案的编

译、补充教材和参考图书的编审、少数民族文字报

刊的创办以及字典的编译等方面。

关于边教法案的编译，南京国民政府 曾 陆 续

编译国父遗教及总裁言论数种，重要者有《蒙藏回

文译三民主义要义》、《回译三民主义浅说》、《蒙藏

回文译总裁讲革命的教育》等，它们均先后由教育

部及中央组织部刊行。为缓解边地各级学校教材

与实际环境不甚适合的尴尬困境，同时由于民间

所售教材读物极为匮乏，教育部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和

１９４１年５月先后颁布《边地各级学校补充读物及

参考图书编辑办法》［４］［ｐ．９８］和《边疆教育补充教材

征稿办法》，［４］［ｐ．１１０］要求边地各级学校从速编印各

种补充读物及参考图书，以增教学效能，同时亦可

以借此为边地教育工作人员提供有助于他们职业

训练和能力提升的参考书籍，以改进边地教育工

作人员训练不够、能力有限的困境。

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党报及报刊，南京 国 民 政

府经常发行的有《中央边报》蒙、藏、回文各一种，

该报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渝创刊，初为４开报纸型，

每月发行１次，每期国文固定为１版，边文则３版

至５版不等，刊至第３期，暂停出版，翌年７月，迁
京复刊后，扩充篇幅，改为１６开杂志型，交由国立

边疆文化教育馆主编发行。除《中央边报》以外，

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字党报以及

报刊还包括《藏民泪刊》（藏文版）、《民众日报》（蒙
汉双文版）、《阿旗简报》（蒙汉双文）、《新疆日报》
（先后有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文版）、《国民

党日报》（藏文）等。

对于沟通边地语文而言，辞典的编纂 最 为 重

要。１９２８年国民 党 二 届 四 中 全 会 决 议 在 全 国 范

围内推行注音符号，规定：“凡是在蒙藏地方推行

注音符号，除在汉字的右边注国音外，应当在字的

左边用蒙藏文注明意义（具有特殊文字的地方，应
由特殊文字注明，在可能的范围内并注明各处地

方的方言）”。［３］［ｐ．６０］这 种 将 蒙、藏、回 及 其 他 少 数

民族文字的字母与基本拼音加注国语注音符号，

使之成对排印的做法，使得边疆学生得由边文而

识国 音，由 国 音 而 识 国 字，使 教 者 由 国 音 而 识 边

文，教与学两得其便，不失为沟通边地语文的一个

简捷办法。
（三）创设国立边疆学校系统

据１９４７年统计，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部属的

国立边疆学校（包括教育部直辖自办和教育部接

办）共有小学３４所（包 括１７所 国 立 边 疆 小 学 和

１７所国立边疆师范附小），职业学校９所，中学４
所，师范学校１３所，专科学校３所，共计６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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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边疆学校除施行全国统一学制标准规范

以外，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自然、历史、社会和文

化等各种特殊情形，在学校办学方式、课程编制以

及学生修业年限等方面均有特殊规定，凭借相关

政策措施 来 规 范 国 立 边 疆 学 校 系 统 各 项 设 施 建

设，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系统的协调

发展。然而，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的制定

莫不以国家整体教育方针和边疆政策为依据和参

照标准，在民族教育学制的安排上，南京国民政府

亦愈加重视教育在民族国家构建上的整合作用。

因此，在国立边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尤其是

初等教育制度的安排上，除在学龄儿童入学年限、

学校办学方式和组织形式、教师任免条件以及员

生待遇安排等方面不同于一般教育制度以外，在

课程标准、训育制度以及公民训练和国文训练等

关涉国民观念塑造和民族团结统一等方面，皆按

照国家一般教育制度规定统一执行。总之，南京

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内所实施

的特殊学校教育制度，是在与国家整体学制系统

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社
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因素而制定与实

施的，其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基于政治统治维持

和边疆国防巩固的国家利益。
（四）确立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筹措的边疆

教育经费投入政策

“自有边 教 设 施 以 来，经 费 无 日 不 在 拮 据 之

中”。［３］［ｐ．８］自国民政府肇建以来，国民经济败坏凋

敝，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社会事业各项建

设费用捉襟见肘，教育经费被挪用的情况经常发

生。为维持边疆教育事业各项设施建设的基本运

作，国民政府除向教育部划拨专款以外，亦向社会

多方筹集经费，以求多渠道的融资方式能为边疆

教育事业的普及与推广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国

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教育部

划拨的边疆教育经费、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

社会团体或私人的捐款以及部分庚子赔款，而较

稳定的经济投入和多方的经济来源，使得边疆地

区相继创办并逐渐形成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比较完整的边疆学校系统。
（五）奖励优待服务边校的教职员工

对于国立 各 级 边 疆 学 校 教 职 员 工 的 奖 励 待

遇，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迭有改善。１９４０年７月

２７日，教育部 公 布《边 远 区 域 劝 学 暂 行 办 法》，首

次提及对 边 远 区 域 教 育 工 作 人 员 要 予 以 特 殊 待

遇：“学校附设于寺庙者，得就学行优良之阿訇喇

嘛中选充为教职员，其薪额得视学生人数多寡规

定之；边远区域各级学校及民众学校教职员之俸

校薪，应酌量提高，由各地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就实

际需要定之，并呈报教育部审核备案；边远区域各

级学校及 社 会 教 育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之 年 功 加 俸 办

法，由各该省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就当地情形拟定，

呈报教育部审核备案；边远区域各级学校及社会

教育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满四年者，准以公费进修，

其期间以一年为限，仍支原薪，由各该省主管教育

行政机 关 视 其 需 要 酌 量 定 之。”［７］［ｐ．９８－９９］从１９４２
年起，教育部规定对于服务边校的教职员工除按

内地一般标准给予应有待遇外，又按各校教职员

学历、服 务 年 限 及 工 作 成 绩，发 放“边 疆 服 务 津

贴”。由于该项津贴比较微薄，１９４４年以后，教育

部又改发奖助金，同时公布《边地国立各级学校教

员奖助金办法》，但因通货膨胀，奖助金额虽有提

高，教职员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多数不愿留在边疆

民族地 区 服 务 教 学。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３日，教 育 部

制定《国立各级边疆学校教员服务奖励办法》，意

图从边地生活条件的改善做起，解决教员的困难，

如房屋煤水的供应、本人及眷属到职还乡旅费的

补助等，均在奖励办法中明确规定，久任教师还有

年功加俸、休假进修等奖励。此项奖励办法实施

后，对于稳定边疆地区教师资源，鼓励国立各级边

疆学校教职员积极从事民族教育工作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内陆教师前赴边疆留

任教学。
（六）确立升学优待与专款补助相结合的边校

学生优待政策

１９２９年６月，国 民 党 三 届 二 中 全 会“关 于 蒙

藏决议案”规 定，制 定 国 立 及 省 立 部 分 学 校 优 遇

蒙、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的办法。１９２９年７月

２２日教育部公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规定全国

各级学校免试录取蒙藏学生。此后，对蒙藏学生

优待办法逐 步 放 宽 至 边 疆 学 生。１９４４年 南 京 国

民政府公布《边疆学生待遇办法》，规定凡语言文

化具有特殊性质的地方的学生，均得享受保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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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申请公费及常年补助费的优待。总体来看，对
于边疆学生优待，基本可分为升学优待和专款补

助两方面。在边疆学生的升学优待方面，政策规

定：“凡边疆学生志愿升入内地中等以上学校，得

由蒙藏委员会转核教育部办理，各边省政府或主

管教育行政机关、国立边地中等学校亦可径向教

育部保送，由教育部核定名额，分发各校依照办法

办理”。［８］在核定名额以外的边疆学生，仍 由 机 关

证明自行报考，由升入的学校从宽录取，但边疆籍

学生在内地肄业或毕业者，不得申请保送。换言

之，每一名边疆学生到内地升学，仅可获得一次保

送机会。在边疆学生的专款补助方面，政策规定，

边疆民族学生在中等以上公立学校学习时，应免

收全部学费，在已立案的中等以上私立学校学习

时，应酌予减免学费，而且“凡考入或已在公立及

已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经教育部准入学资格

者之蒙藏及其他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之清

寒优秀学生得遵照规定分别申请奖学金、补助费

等项待遇”。［９］

关于师范生的待遇问题，边疆学生与 非 边 疆

学生同一待遇，各级师范学校除免收学费、宿费、

供给伙食费外，还发给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金。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边疆学生的待遇方面，１９４１年

３月２５日教育部公布的《边远区域初等教育实施

纲要》中明确规定边远区域小学（简称边小）无论

是地方自治机关设立者，或是省、盟、旗、宗暨土司

设立者，抑或是私立或寺庙附设者皆不收取任何

费用，并得由学校供给必需之学校用品。［３］［ｐ．２４］同

时，教育部对所属各国立边疆民族小学学生更有

伙食、服装、书 籍 及 零 用 金 的 补 助，以１９４７年 为

例，膳食补助费每生每月二万元，制服补助费每位

新生五万元，书籍零用补助费每生每月六百元，每
学期以五个月计算。［３］［ｐ．１２］

二、南 京 国 民 政 府 边 疆 教 育 政 策 的 影 响 及

评价

历史证明，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 政 策 不

仅在维护民族平等和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国

防建设和抵制外来文化侵略、塑造国民身份和培

养国家民 族 归 属 感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而且通过边疆教育事业自身内部机制的发展

与完善，更加使得国民政府将边疆教育事业单列

为一种有别于一般学校教育事业的特殊教育形态

加以研究，并从政策层面给予倾斜，从而使得国民

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边疆民族地区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得到较快的发

展，加速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

这 是 国 民 政 府 发 展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政 策 的 成 功

经验。

然而，国民政府虽然为推动边疆民族 地 区 现

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分别制定了特殊性和优惠性的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但是其政策制定的初衷只是

为了尽快适应边疆民族地区自然、历史和社会等

环境因素的差异性而对一般教育政策所作的边缘

性改动。它忽略甚至否定了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

存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政策制定的最终

目的乃是为完成将中国多个少数民族整合为一个

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国家的历史构建。这

种过于强化“一体”的国家利益而忽略少数民族多

元性的利益需求的政策取向，致使南京国民政府

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必然会以国防问题和边疆

问题来替代特殊而复杂的民族问题，期望对边疆

民族地区实行同化管治，以达到巩固国防、稳定边

疆的目的。致使边疆教育政策在国家主流文化和

边疆民族文化之间的价值取向上，往往会倾向于

民族同化，即强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和普

适性，忽视或否定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各自具有的

内在价值。显然，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过于强化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统一性而忽视其群体差异性、过

于强化国家主义和汉族中心而忽视少数民族利益

的政策措施是不恰当的，而且这种有偏差的政策

措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地位的维持和边疆国

防建设的巩固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少数民族群

体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而与国家之间、与主

体民族之间利益博弈的争斗一直持续不断，中央

及地方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局

部地区民族矛盾激化现象常有发生。因此，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一直

强调要克服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取向，从政治、经
济、文化、语言和教育等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实施

特殊性和优惠性的政策法令措施，以期通过差别

对待的方式来缩小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地区发展差

异，进而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最终平等，这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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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政策举措。然而，这种少数民族利益取向

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过分强调了民族

之间的特殊性，强化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体之间

的差异性，其政策实施结果可能会造成汉族与少

数民族群体之间、少数民族群体和汉族个体之间

产生新的对立和矛盾。

在中国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 构 建 的 历 史 进 程

中，过于强化“一体”或过于弱化“一体”都可能引

发“多元”的角力反弹，而“多元”的过于强化也会

危及“一体”。国家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少数民

族教育政策时应力求在“一体”和“多元”之间寻求

结合点，慎重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多元性

利益需求之间的共生互补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１］　教 育 年 鉴 编 纂 委 员 会．第 二 次 中 国 教 育 年 鉴

［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　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２

辑）［Ｍ］．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　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Ｚ］．教

育部边疆教育司编印，１９４７．
［４］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边疆教育法令汇编［Ｚ］．教育

部蒙藏教育司编印，１９４１．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规汇编［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５８．
［６］　蔡衡溪．乡土教育纲要［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 出 版

社，１９３５．
［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Ｚ］．第５辑，第 二 编 教 育（二），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７．
［８］　边疆学 生 待 遇 办 法（１９４７年）［Ｒ］．教 育 部 公 报，

１９４８，（１）．
［９］　待遇边疆学 生 暂 行 规 则［Ｒ］．教 育 部 公 报，１９４２，

（２１－２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ｇ１，２
（１．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７３００７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ｅｄ　ｏｕ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ｉｘ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ｈｅｌｐ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实习编辑：　刘胜兰］

·４４１·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４５卷　　


